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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1年10月5日印發 

 

院總第 1749 號 委員 提案第 29063 號   

 

案由：本院委員楊瓊瓔等 18 人，有鑑於現行《動物保護法》規定，

虐待動物必須至重傷，或至輕傷而於五年內再犯才成立刑事

犯罪，導致虐待動物行為層出不窮。為強化動物之保護、提

升國民對動物生命權之尊重，爰擬具「動物保護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以符合社會大眾之期待，並完善《動物保護法

》制定之本意。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根據現行《動物保護法》規定，虐待動物必須至重傷，或致輕傷而於五年內再犯才成立刑

事犯罪，卻又因為動物是否重傷或輕傷不易由外觀判斷，貓狗又無法自救，導致很多虐待

動物的行為無法及時制止。且先進國家對於不尊重生命的虐待動物行為更不應容忍。 

二、據查，民間夜市攤商以遊戲交換動物營利之方式屢見不鮮，多數販售或以動物作為交換或

贈與之業者無須執照亦難以查管，造成遊戲過程不人道且動物生活環境惡劣，而透過此類

方式獲得動物之民眾，因隨機獲得動物為贈禮，在不了解飼養方式及物種習性之情況下，

更為棄養及不當飼養之高危險群，爰修正《動物保護法》第十條第三款條文，以利主管機

關管理並將動物之取得回歸正常管道。 

三、傷害動物之行為雖依現行《動物保護法》第三十條課予罰鍰，但顯然不足完善保護動物，

反而會造成有錢即可傷害動物之錯覺，故應將故意傷害動物的行為列為刑罰處罰之對象，

爰增訂《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五條第二項第一款，以嚇阻犯罪。 

 

提案人：楊瓊瓔   

連署人：鄭麗文  馬文君  賴士葆  羅明才  孔文吉  

魯明哲  李德維  廖婉汝  溫玉霞  費鴻泰  

吳怡玎  林思銘  陳以信  游毓蘭  吳斯懷  

徐志榮  林德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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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保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條 對動物不得有下列之

行為： 

一、以直接、間接賭博、娛

樂、營業、宣傳或其他不

當目的，進行動物之間或

人與動物間之搏鬥。 

二、以直接、間接賭博為目

的，利用動物進行競技行

為。 

三、以直接、間接賭博、娛

樂、遊戲、營業、宣傳或

其他不當目的，而有虐待

動物之情事，進行動物交

換或贈與。 

四、於運輸、拍賣、繫留等

過程中，使用暴力、不當

電擊等方式驅趕動物，或

以刀具等具傷害性方式標

記。 

五、對經濟利用之動物未經

人道昏厥，予以灌水、灌

食、綑綁、拋投、丟擲、

切割及放血。 

六、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亦無

正當理由，使用含有毒物

、金屬或其他危害動物生

命、身體、健康之食物或

裝置餵食、防範或驅趕動

物。 

七、其他有害社會善良風俗

之行為。 

第十條 對動物不得有下列之

行為： 

一、以直接、間接賭博、娛

樂、營業、宣傳或其他不

當目的，進行動物之間或

人與動物間之搏鬥。 

二、以直接、間接賭博為目

的，利用動物進行競技行

為。 

三、以直接、間接賭博或其

他不當目的，而有虐待動

物之情事，進行動物交換

或贈與。 

四、於運輸、拍賣、繫留等

過程中，使用暴力、不當

電擊等方式驅趕動物，或

以刀具等具傷害性方式標

記。 

五、於屠宰場內，經濟動物

未經人道昏厥，予以灌水

、灌食、綑綁、拋投、丟

擲、切割及放血。 

六、其他有害社會善良風俗

之行為。 

一、根據現行《動物保護法》

規定，虐待動物必須至重傷

，或致輕傷而於五年內再犯

才成立刑事犯罪，卻又因為

動物是否重傷或輕傷不易由

外觀判斷，貓狗又無法自救

，導致很多虐待動物的行為

無法及時制止。且先進國家

對於不尊重生命的虐待動物

行為更不應容忍。 

二、據查，民間夜市攤商以遊

戲交換動物營利之方式屢見

不鮮，多數販售或以動物作

為交換或贈與之業者無須執

照亦難以查管，造成遊戲過

程不人道且動物生活環境惡

劣，而透過此類方式獲得動

物之民眾，因隨機獲得動物

為贈禮，在不了解飼養方式

及物種習性之情況下，更為

棄養及不當飼養之高危險群

，爰修正《動物保護法》第

十條第三款條文，以利主管

機關管理並將動物之取得回

歸正常管道。 

三、傷害動物之行為雖依現行

《動物保護法》第三十條課

予罰鍰，但顯然不足完善保

護動物，反而會造成有錢即

可傷害動物之錯覺，故應將

故意傷害動物的行為列為刑

罰處罰之對象，爰增訂《動

物保護法》第二十五條第二

項第一款，以嚇阻犯罪。 

第二十三條 為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置專任動物

保護檢查員，並得甄選義務

動物保護員，協助動物保護

第二十三條 為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置專任動物

保護檢查員，並得甄選義務

動物保護員，協助動物保護

一、根據現行《動物保護法》

規定，虐待動物必須至重傷

，或致輕傷而於五年內再犯

才成立刑事犯罪，卻又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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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工作。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為確保飼主及業者符合

本法規定，得執行下列措施

，飼主及業者應配合，不得

規避、妨礙或拒絕： 

一、進入動物飼養場所、比

賽、宰殺、繁殖、買賣、

寄養、展示及其他營業場

所、訓練、動物科學應用

場所，稽查、取締違反本

法規定之有關事項。 

二、主管機關於有違反本法

第五條第二項、第六條、

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十

二條第一項或第三項，或

第十三條第一項之情事，

其於緊急保護動物之必要

，應指派動物保護檢查員

進入公司場所進行稽查及

取締。 

三、為前二款稽查或取締時

，得命其前款場所之飼主

及業者提供動物以供檢視

，或提供動物之相關資料

、證明或記錄，並得查閱

、扣留或複製之。 

對於前項稽查、取締，

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二項之稽查，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得委任

、委託或委辦其他機關（構

），法人、團體或個人辦理

。 

動物保護檢查員於執行

職務時，應出示有關執行職

務之證明文件或顯示足資辨

別之標誌；必要時，得請警

察人員協助。 

直轄市、縣（市）政府

警察局協助動物保護檢查員

執行本法有關動物保護之工

檢查工作。 

動物保護檢查員得出入

動物比賽、宰殺、繁殖、買

賣、寄養、展示及其他營業

場所、訓練、動物科學應用

場所，稽查、取締違反本法

規定之有關事項。 

對於前項稽查、取締，

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二項之稽查，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得委任

、委託或委辦其他機關（構

），法人、團體或個人辦理

。 

動物保護檢查員於執行

職務時，應出示有關執行職

務之證明文件或顯示足資辨

別之標誌；必要時，得請警

察人員協助。 

直轄市、縣（市）政府

警察局協助動物保護檢查員

執行本法有關動物保護之工

作，應經相關專業訓練。 

為期本法之有效實施，

主管機關應逐年編列預算，

推動流浪犬族群控制、多元

創新性認領養、工作犬、校

園犬計畫及確保收容管理品

質等動物保護有關工作。 

動物是否重傷或輕傷不易由

外觀判斷，貓狗又無法自救

，導致很多虐待動物的行為

無法及時制止。且先進國家

對於不尊重生命的虐待動物

行為更不應容忍。 

二、據查，民間夜市攤商以遊

戲交換動物營利之方式屢見

不鮮，多數販售或以動物作

為交換或贈與之業者無須執

照亦難以查管，造成遊戲過

程不人道且動物生活環境惡

劣，而透過此類方式獲得動

物之民眾，因隨機獲得動物

為贈禮，在不了解飼養方式

及物種習性之情況下，更為

棄養及不當飼養之高危險群

，爰修正《動物保護法》第

十條第三款條文，以利主管

機關管理並將動物之取得回

歸正常管道。 

三、傷害動物之行為雖依現行

《動物保護法》第三十條課

予罰鍰，但顯然不足完善保

護動物，反而會造成有錢即

可傷害動物之錯覺，故應將

故意傷害動物的行為列為刑

罰處罰之對象，爰增訂《動

物保護法》第二十五條第二

項第一款，以嚇阻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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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應經相關專業訓練。 

為期本法之有效實施，

主管機關應逐年編列預算，

推動遊蕩犬族群控制、多元

創新性認領養、工作犬、校

園犬計畫及確保收容管理品

質等動物保護有關工作。 

第二十五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拘役，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

以下罰金： 

一、虐待動物，不聽勸阻。 

二、過失致複數動物重傷或

死亡，情節重大者。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

六個月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

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傷害動物。 

二、三年內再犯違反第一項

情事者。 

三、違反第十二條第二項或

第三項第一款規定，宰殺

犬、貓或經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禁止宰殺之動物。 

殺害動物或使動物遭受

傷害致重傷或死亡，處一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

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五百

萬元以下罰金；輸入未經檢

疫動物致動物被銷燬，亦同

。 

犯第二項與第三項之罪

而傷害或殺害複數動物，加

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二十五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拘役，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

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第五條第二項、第

六條或第十二條第一項規

定，宰殺、故意傷害或使

動物遭受傷害，致動物肢

體嚴重殘缺或重要器官功

能喪失。 

二、違反第十二條第二項或

第三項第一款規定，宰殺

犬、貓或經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禁止宰殺之動物。 

一、根據現行《動物保護法》

規定，虐待動物必須至重傷

，或致輕傷而於五年內再犯

才成立刑事犯罪，卻又因為

動物是否重傷或輕傷不易由

外觀判斷，貓狗又無法自救

，導致很多虐待動物的行為

無法及時制止。且先進國家

對於不尊重生命的虐待動物

行為更不應容忍。 

二、據查，民間夜市攤商以遊

戲交換動物營利之方式屢見

不鮮，多數販售或以動物作

為交換或贈與之業者無須執

照亦難以查管，造成遊戲過

程不人道且動物生活環境惡

劣，而透過此類方式獲得動

物之民眾，因隨機獲得動物

為贈禮，在不了解飼養方式

及物種習性之情況下，更為

棄養及不當飼養之高危險群

，爰修正《動物保護法》第

十條第三款條文，以利主管

機關管理並將動物之取得回

歸正常管道。 

三、傷害動物之行為雖依現行

《動物保護法》第三十條課

予罰鍰，但顯然不足完善保

護動物，反而會造成有錢即

可傷害動物之錯覺，故應將

故意傷害動物的行為列為刑

罰處罰之對象，爰增訂《動

物保護法》第二十五條第二

項第一款，以嚇阻犯罪。 

第二十五條之一 違反第五條 第二十五條之一 違反第五條 一、根據現行《動物保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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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第六條、第十二條

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項第

一款規定，使用藥物、槍械

或其他非人道手段，致動物

死亡情節重大者，處一年以

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

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

元以下罰金。 

有前條或前項情形之一

者，主管機關得公布其姓名

、照片及違法事實。 

第二項、第六條、第十二條

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項第

一款規定，使用藥物、槍械

，致複數動物死亡情節重大

者，處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

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有前條或前項情形之一

者，主管機關得公布其姓名

、照片及違法事實。 

規定，虐待動物必須至重傷

，或致輕傷而於五年內再犯

才成立刑事犯罪，卻又因為

動物是否重傷或輕傷不易由

外觀判斷，貓狗又無法自救

，導致很多虐待動物的行為

無法及時制止。且先進國家

對於不尊重生命的虐待動物

行為更不應容忍。 

二、據查，民間夜市攤商以遊

戲交換動物營利之方式屢見

不鮮，多數販售或以動物作

為交換或贈與之業者無須執

照亦難以查管，造成遊戲過

程不人道且動物生活環境惡

劣，而透過此類方式獲得動

物之民眾，因隨機獲得動物

為贈禮，在不了解飼養方式

及物種習性之情況下，更為

棄養及不當飼養之高危險群

，爰修正《動物保護法》第

十條第三款條文，以利主管

機關管理並將動物之取得回

歸正常管道。 

三、傷害動物之行為雖依現行

《動物保護法》第三十條課

予罰鍰，但顯然不足完善保

護動物，反而會造成有錢即

可傷害動物之錯覺，故應將

故意傷害動物的行為列為刑

罰處罰之對象，爰增訂《動

物保護法》第二十五條第二

項第一款，以嚇阻犯罪。 

第二十五條之二 違反第二十

二條第一項規定，未經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許可

，擅自經營特定寵物之繁殖

場、買賣或寄養業者，處新

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

以下罰鍰，並令其停止營業

；拒不停止營業者，按次處

罰之。 

第二十五條之二 違反第二十

二條第一項規定，未經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許可

，擅自經營特定寵物之繁殖

場、買賣或寄養業者，處新

臺幣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

下罰鍰，並令其停止營業；

拒不停止營業者，按次處罰

之。 

一、根據現行《動物保護法》

規定，虐待動物必須至重傷

，或致輕傷而於五年內再犯

才成立刑事犯罪，卻又因為

動物是否重傷或輕傷不易由

外觀判斷，貓狗又無法自救

，導致很多虐待動物的行為

無法及時制止。且先進國家

對於不尊重生命的虐待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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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二條之行為人所飼養

之動物、前項供繁殖或買賣

之特定寵物，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得沒入之。 

違反第一項規定，經判

決有罪執行完畢，五年內再

犯第一項規定者，加重其刑

二分之一。 

前二條之行為人所飼養

之動物、前項供繁殖或買賣

之特定寵物，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得沒入之。 

行為更不應容忍。 

二、據查，民間夜市攤商以遊

戲交換動物營利之方式屢見

不鮮，多數販售或以動物作

為交換或贈與之業者無須執

照亦難以查管，造成遊戲過

程不人道且動物生活環境惡

劣，而透過此類方式獲得動

物之民眾，因隨機獲得動物

為贈禮，在不了解飼養方式

及物種習性之情況下，更為

棄養及不當飼養之高危險群

，爰修正《動物保護法》第

十條第三款條文，以利主管

機關管理並將動物之取得回

歸正常管道。 

三、傷害動物之行為雖依現行

《動物保護法》第三十條課

予罰鍰，但顯然不足完善保

護動物，反而會造成有錢即

可傷害動物之錯覺，故應將

故意傷害動物的行為列為刑

罰處罰之對象，爰增訂《動

物保護法》第二十五條第二

項第一款，以嚇阻犯罪。 

 

 


